
证券代码：301083 证券简称：百胜智能 公告编号：2026-019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中大道1220号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润根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

董事万鸿艳女士代为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4 人，代表股份 122,477,7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59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 122,326,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7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15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9 人，代表股份 151,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1%。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22,445,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32,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016%；反对 3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3%。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22,439,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38,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386%；反对 3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31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3%。

3、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22,439,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38,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386%；反对 3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31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3%。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22,445,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32,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016%；反对 3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68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3%。

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22,439,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38,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386%；反对 3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312%；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鑫、柳燕华

3、结论性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

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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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联系电话临时暂停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电话线路迁移施工，投资者联系电话将于

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5月27日临时暂停服务。

为保障投资者沟通渠道通畅，上述暂停服务期间，投资者如有任何咨询事宜，请通过电子邮件方

式与公司联系，邮箱地址dmb@bisensa.com。公司在收到邮件后将及时予以回复。

此次线路维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欢

迎广大投资者通过上述渠道与公司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江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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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11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6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13F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杜江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7 人，代表股份 145,019,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26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35,446,1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2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5 人，代表股份 9,573,3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2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2人，代表股份 10,394,3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82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5 人，代表股份 9,573,3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24%。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871,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2%；反对 14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弃权5,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6,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93%；反对 14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84%；弃权 5,42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876,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5%；反对 14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5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58%；反对14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4%；弃权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876,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5%；反对 14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5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58%；反对14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4%；弃权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44,876,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5%；反对 14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5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58%；反对14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4%；弃权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606,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9%；反对 412,

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980,9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229%；反对412,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13%；弃权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873,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2%；反对 144,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6%；弃权 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44%；反对 14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4,873,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2%；反对 144,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6%；弃权 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8,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44%；反对 14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3%；弃权 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44,876,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5%；反对 14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5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58%；反对14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4%；弃权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阮佳林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29,029,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反对 144,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9,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40%；反对14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3%；弃权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阮佳林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29,031,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5%；反对 14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1%；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51,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68%；反对142,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4%；弃权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阮佳林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29,028,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0%；反对 144,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48,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53%；反对 14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03%；弃权 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44,841,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6%；反对 175,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216,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23%；反对 175,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75%；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曹倩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6-018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新北洋行政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森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2026年5月8日（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为810,562,541股，其中公司已回购股

份为16,881,200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部分股票不享有投票权。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

为793,681,341股。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68,142,72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3.7847%。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256,647,4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2.336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495,2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4483%。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84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37,727,1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7534%。

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其中董事黄雪莹女士、独立董

事钱苏昕先生、独立董事宋文山先生因工作及个人原因，分别委托董事刘志刚先生、独立董事季振洲

先生、独立董事汪东升先生代为出席并代为签署相关文件。

三、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6,502,3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3882%；反对1,605,408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7%；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6,508,3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05%；反对 1,599,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5%；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6,552,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70%；反对 1,555,1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0%；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137,0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853%；反对1,555,1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20%；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6,508,3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05%；反对 1,599,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5%；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66,508,3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05%；反对 1,599,4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5%；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3,584,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99%；反对 4,523,6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70%；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3,168,5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9170%；反对4,523,6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903%；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1,600,14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84%；反对 1,654,3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83%；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037,8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224%；反对1,654,3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49%；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

8、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8.01公司与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73,779,3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36%；反对 1,587,9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3%；弃权 36,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102,2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931%；反对1,587,9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089%；弃权36,96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02公司与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69,480,6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06%；反对 1,587,5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78%；弃权 36,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102,6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942%；反对1,587,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079%；弃权36,96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03公司与威海星地电子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73,779,7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39%；反对 1,587,5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51%；弃权 36,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102,6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942%；反对1,587,5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079%；弃权36,96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对本议案相关表决项已回避表决。

9、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3,706,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54%；反对 4,401,5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15%；弃权35,0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6,504,5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1,603,2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9%；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6,088,9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578%；反对1,603,2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495%；弃权34,96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7%。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6,278,75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49%；反对 1,828,90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21%；弃权35,06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对2025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次数及投票情况、

独立董事参加各专门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

告。每位独立董事单独出具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胡家军、顾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6-019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5月

15日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行政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

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董事黄雪莹女士、独立董事钱苏昕先生、独立董事宋文山

先生因工作及个人原因，分别委托董事刘志刚先生、独立董事季振洲先生、独立董事汪东升先生代为

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宋森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申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易佰 公告编号：2026-031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简介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东会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范金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5、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

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雅园路 3号中南雅园 2栋易佰网络公司会议

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93,350,169股（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11,011,300股，下同）。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4人，代表股份 235,892,1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9.97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190,987,9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8.55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1人，代表股份44,904,2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41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3人，代表股份 45,404,8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54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00,6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2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1 人，代表股份 44,904,27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4159%。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6,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5%；反对294,02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 17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39,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41%；反对294,0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6%；弃权17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3%。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0,8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2%；反对399,52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4%；弃权 7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33,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20%；反对399,5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99%；弃权 7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76,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3%；反对74,02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弃权 441,7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89,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40%；反对74,0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弃权44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0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193,6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0%；反对74,12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2%；弃权 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39,9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1%；反对74,1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2%；弃权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7%。

公司关联股东胡范金先生、罗春女士、泗阳芒励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新华先生、罗

晔女士均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和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58,6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8%；反对142,72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 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71,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50%；反对142,7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3%；弃权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7,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0%；反对294,02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 17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40,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3%；反对294,0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6%；弃权17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79,0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5%；反对342,32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1%；弃权 170,7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91,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99%；反对342,3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9%；弃权17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8.00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报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89,0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16%；反对335,12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93%；弃权 154,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414,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88%；反对335,1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3%；弃权154,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9%。

公司关联股东胡范金先生、罗春女士、泗阳芒励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庄俊超先生、泗

阳超然迈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安祺先生、贺日新先生、张敏先生、刘露先生、李露露女

士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9,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3%；反对301,22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弃权 22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81,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81%；反对301,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4%；弃权22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4%。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80,6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6%；反对70,72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 34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93,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37%；反对70,7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弃权34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92,8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6%；反对70,72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5%；弃权 34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49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6%；反对70,7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5%；弃权34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9%。

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等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7,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0%；反对74,02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弃权 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40,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3%；反对74,0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弃权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恒律师、许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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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拟对本次激

励计划91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7,911,54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此外，本次激励计划中有1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对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209,3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4月25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二）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公司拟对2025年完成回购且尚未使用的1,101.13万股股份中的501.13万股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

更：由原计划“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调整为“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依法予以注

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5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

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综上，上述回购注销股票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04,361,469股减少至391,229,329股，公司

注册资本将由404,361,469元减少至391,229,329元（公司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

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3、申报/邮寄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A座1610
4、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5、联系电话：0731-85137600
6、电子邮箱：ipo@huakai.net
7、邮政编码：410023
特此公告。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